
學生校外實習期間疑似遭遇性騷擾可以怎麼做？ 

Q1：什麼是性騷擾/性侵害/性霸凌事件？ 
1. 性騷擾指符合下列情形之一，且未達性侵害之程度者： 
 (1)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，從事不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行為，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、學習、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； 
 (2)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行為，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、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益之條件者。  
2. 性侵害指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及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對他人進行性交或猥褻。 
3. 性霸凌：指透過語言、肢體或其他暴力，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、性別特質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行貶抑、攻擊或威脅之行為且非屬性騷擾者。 
（備註：性別認同：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。）  
  
Q2：常見的職場性騷擾型態有哪些？  
1. 語言騷擾：包含性意涵、性別偏見或歧視行為及態度，甚或帶有侮辱、敵視或詆毀其他性別的言論。如：詢問個人的性隱私、對別人的衣著、

外表和身材給予有關性方面的評語，講述色情笑話、故事。  
2. 肢體騷擾：任一性別對其他性別做出肢體上的動作，讓對方覺得不受尊重及不舒服。如：故意緊貼著對方的身體，或故意接近他人，產生身體

上的接觸或碰撞等。  
3. 視覺騷擾：展示裸露色情圖片或是帶有貶抑任一性別意味的海報、宣傳單，造成當事人不舒服者。如：散播性暗示圖片。  
4. 以性作為賄賂或要脅的行為以同意性服務作為藉口，來換取一些利益，如：實習督導以實習內容的調整…等，來要脅學生同意進行性服務等。 
 
Q3：性騷擾由誰來定義？ 
  性騷擾之認定標準是以「接受者的主觀感受」與事件發生的情境、行為人之言詞、當事人之關係、行為人及相關人的認知等具體事實來認定，而

非以行為人之侵犯意圖判定。由於每個人感受不同，應尊重他人不同的感受，即使只是輕微的動作或是令人不悅的玩笑，只要是當事人不歡迎而且

違反其意願的，都可能構成性騷擾。  
 
Q4：被性騷擾了怎麼辦？  
  大聲說不，立即反擊 遇到性騷擾的情況大不相同,因此臨場的處理方式及應對技巧也不盡相同，但不論遇到何種情況，切記不要懷疑和壓抑自己

的感覺，並應立即採取制止行動，勇敢大聲說「不要」、「我不喜歡」、「我很不舒服」，要清楚讓對方知道他的言行是不受歡迎的，嚴正要求對

方立即停止行為。抓住不當觸摸的手，明確表達你的憤怒，甚至利用身體部位（如手肘、膝蓋）或手邊的物品主動反擊、保護自己，並向周圍他人

尋求協助。  
 



Q5：提出申訴，該怎麼做？  

  ★如於實習期間，遭遇疑似性（不須要確定）騷擾事件時，請盡速與本校實習負責指導教師反映，並向實習單位主管提出申訴，以維護自身權益
與安全。請於 24 小時內向本校校安中心通報。 慈濟大學校安電話：03-8560505； 慈濟大學性平專線電話：03-8577822；校園性別
事件通報：性平聯絡信箱：gender@mail2.tcu.edu.tw；收案人：中央–雅玲 03-85653011#11240； 介仁／建國：文屏 03-
85653011#2234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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